


上星期六下午，媽媽在午睡 。我偷偷拿了她新買的顏料，到了媽媽的房間，我雙手塗上了顏料 。

接着，我把手反覆地放在牆上，十分鐘後，滿牆的手印就像蝴蝶一樣，五顏六色 。我越玩越起勁，腳底

也沾了藍色顏料，在地板上踩出一朵「小腳印花」 。



突然，鬧鐘響起，令我心驚膽戰 。我慌忙躲進衣櫃，可地板上藍印如痕跡斑斑的足跡，早已洩露行蹤 。

媽媽睜眼一看，牆上是「亂飛的彩蝶」，地板上是「花朵」，衣櫃把手上是「彩色的挑染」 。媽媽的眉頭

彷彿可夾死一隻蒼蠅，她問我：「這是你弄的嗎？」



 我低聲道歉，媽媽輕嘆：「頑皮要懂分寸，別讓自己的開心，成了別人的難題。」 

媽媽說：「算了，你先洗淨手腳，再和我一起擦牆。」 顏料黏得緊實，我蹲得腳麻手酸，半小時才擦完

一塊污痕 。



傍晚，牆已潔淨，衣櫃上兩個顏料手印格外醒目，我撫着櫃門恍然大悟：嬉鬧的代價是他人默默收拾爛

攤子 。後來，我用自己的零用錢請師傅修補，媽媽笑著摸我的頭：「知錯能改，學會負責，就是長大

了。」


